
（上接 B7版）

２

）对于上述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

按照如下补偿方式予以补偿：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各自以持有的贝特瑞股份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数量

＝

（该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金额

－

该交易对方当年已补偿金额）

÷

本次交易贝特瑞评估值对应的每股金额

本次交易贝特瑞评估值对应的每股金额

＝

本次交易贝特瑞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贝特瑞的股本总额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以持有的贝特瑞股份应补偿的股份应当在确定前述所有方式均不足以

补偿当年应补偿中国宝安净利润数之日起十日内，由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与中国宝安按

照就其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数签署股份买卖合同，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将各自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出售

给中国宝安。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贺德华先生在中国宝安担任运营总裁一职，是中国宝安的高级管理人员，属于中国宝安

关联方。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公司收购贺德华持有的贝特瑞股份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与其他交易对方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国宝安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贝特瑞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协议交易金额，按《重

组办法》规定计算的相关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资产总额（元）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额（元）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营业收入（元）

贝特瑞（

１００％

）

２

，

１０４

，

１７７

，

６２０．９３ ７９４

，

９１４

，

１３２．１８ ９３０

，

７８５

，

４４７．２９

贝特瑞（本次收购股权比

例

３２．１４５７％

）

６７６

，

４０２

，

６２５．４９ ２５５

，

５３０

，

７１２．１９ ２９９

，

２０７

，

４９７．５３

贝特瑞（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增资

股权比例

１２．２０％

）

２５６

，

６０６

，

５６５．０５ ９６

，

９４０

，

５７３．３３ １１３

，

５１０

，

２１６．０８

资产总额

／

净资产额

／

营业收

入小计

９３３

，

００９

，

１９０．５４ ３５２

，

４７１

，

２８５．５２ ４１２

，

７１７

，

７１３．６１

本次交易金额

７２３

，

８３０

，

７６４．７４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中国宝安对贝

特瑞增资的金额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金额小计

９７３

，

８３０

，

７６４．７４

中国宝安

１３

，

６１１

，

８０１

，

３８７．９２ ３

，

２０１

，

７３０

，

３３２．０４ ４

，

１５５

，

０２４

，

０１３．８０

相关指标比例

７．１５％ ３０．４２％ ９．９３％

因中国宝安全资子公司宝安控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对贝特瑞实施了增资行为，因此本次交易在计算相关指标时

应当将该次增资行为纳入合并计算。 根据前述合并计算原则，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乘以相应

股权比例合计后与交易金额相比，相应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较低；故应取交易金额用于计算相关指标比例。 合

并计算的交易金额占中国宝安净资产或总资产的比例均不超过

５０％

，且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占比亦不超过

５０％

，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

修订）相关规定需提交重组委审核。

七、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预案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预案出具之

后，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１

、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方案能否获得相关权力机构和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本公司（即本段中的“甲方”）与交易对方金华瑞投资等贝特瑞

４９

名少数股东（即本段中的“乙方”）签订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中“

１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部分载明：

“

１４．１．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１４．１．１．

经中国宝安董事局批准；

１４．１．２．

经中国宝安股东大会批准；

１４．１．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条件一经实现，协议即生效。 ”

九、股票停复牌安排

因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起停牌，并将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复牌。 复牌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停复牌事宜。

十、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资产相关财务数据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盈利预测数据的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标的

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提示投资者到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浏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全文及中

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交易时，除本预案的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１

、交易终止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正式方案需要上市公司董事

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从签署协议到完成交易需要一定时间。 在交易推进过程中，市场

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次交易的条件；此外，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也可能对

交易方案产生影响。 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市场变化以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

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或取消的可能。 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或取消

的风险。

２

、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上述协议需要经中国宝安董事局、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起生效。

本次交易仍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交易方案能否通过董事局、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各主管部

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３

、交易方案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披露的方案

仅为根据预估值设计的初步方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可能

会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和市场状况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因此本预案披露的交易方案存在被调整的风险。

４

、部分业绩补偿无法收回的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将由交易对方中的

２９

名贝特瑞员工股东和

７

名经营管理层股东承

担，其余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不承担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参与各方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

约定了明确可行的业绩补偿方案。 当相关交易对方没有按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时，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要求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但在履行必要的法律措施后，依然可能存在部分业绩补偿无法按照预期收回的风险。

（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

１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未完成，与最终结果存在差异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

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中披露的信息为准。 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２

、标的资产预估值增值较高的风险

评估机构对于标的公司贝特瑞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预评估，并选

用收益法预评估结果作为预评估结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合计约

１０６

，

３６９．８８

万元，预估值约

２２５

，

１７２．７０

万元，预评估增值约

１１８

，

８０２．８２

万元，增值率约为

１１１．６９％

。同时标的资产预估

值对应的市盈率、市净率均低于锂电池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

本次预估采用的收益法是在一定的合理假设前提下，是对标的公司当前的客户资源、技术水平、产品质量、

产业链整合、发展战略、近两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前所处的锂电池产业链发展前景等因素的综合运用所形成的

未来收益能力的反映，是对其未来获利能力进行判断后所作出的预期，因此在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前提下，标的公

司的净资产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增值较高。 请投资者关注预估值增值较高的风险，做出适当判断。

３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未能实现的风险

由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锂电池行业的市场竞争激烈，同时，盈利预测期间内还可能出现对标的资

产的盈利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的其它因素，标的资产存在实际盈利未能达到相关业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

的风险。 公司提请投资者对上述情况予以关注，结合其他披露的信息资料适当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４

、标的公司经营场所租赁的风险

目前，贝特瑞母公司的办公和生产场所的土地和房屋为租赁取得。

贝特瑞母公司的办公和生产场所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实际租赁面积

合计约

１２７

，

８８９

平方米；该厂房系深圳市公明街道投资管理公司等企业（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办下属国有

企业或集体企业）和个人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产，出租方未能取得该房产的产权证书。 贝特瑞已与前述出租方

签署了租赁合同。

若上述厂房在租赁期内被拆迁或改变生产经营用途导致租赁合同中途终止，贝特瑞将面临生产基地搬迁的

风险，贝特瑞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５

、行业和市场风险

标的公司贝特瑞所在行业为锂电池材料行业，其下游为锂电池行业，标的公司的发展前景与锂电池的发展

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从当前锂电池的终端消费来看，电子类产品、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将会引导着锂

电池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行业发展来看，电子类产品需求平稳增长、新能源汽车蓄势待发，这些良好的发

展态势均会给锂电池材料行业带来较大的发展。 但如果出现下游行业未来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新能源汽车

推广受阻，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情况发生，这将会影响标的公司贝特瑞的经营业绩。

６

、主要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标的公司贝特瑞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２８％

、

６０．７２％

和

６１．３０％

，客户集中程度较高。 在锂电池产业链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大厂商因其整体实力较强，信

誉度较好，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相对较高，所以大厂商的竞争优势明显，形成了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全

球锂电池市场份额中有约

９０％

集中在三星、松下、

ＬＧ

、天津力神、比亚迪等全球前十大锂电池厂商中，而全球前十

大锂电池厂商均是贝特瑞的重要客户。

锂电池厂商对原材料供应要求十分严格，各个锂电池厂商均有各自的原材料认证体系，为避免较大的质量

波动风险，锂电池厂商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 但如果重要客户出于市场战略、原材料供应、产品技术等原因

而终止与贝特瑞合作，将会对贝特瑞的经营业绩产生不良影响。

７

、原材料资源短缺、价格波动风险

标的公司贝特瑞的主营业务收入以天然石墨负极材料为主， 而生产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天然石墨。 据

ＵＳＧＳ

数据，

２０１３

年探明的全球天然石墨储量约为

１．３

亿吨，储量前三位的国家为巴西、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储

量约为

５

，

５００

万吨，占全球储量的

４２％

。

２０１３

年全球天然石墨产量为

１１９

万吨，其中中国生产

８１

万吨，占全球产

量的

６８％

，石墨资源耗用量大，同时中国石墨生产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石墨初级产品附加值不高，经国外加

工提纯再进口的深加工产品价格偏高。 贝特瑞所生产的天然石墨负极材料产品属于石墨深加工的产品，该类型

产品的技术行业领先、质量水平稳定，同时贝特瑞拥有上游石墨矿资源，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实现

石墨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未来如果出现原材料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发生较大波动的情况，将会影响贝特瑞的盈

利水平。

８

、出口退税政策变化风险

标的公司贝特瑞出口产品享受免、抵、退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

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２

］

７

号）规定：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货

物，除另行规定外，增值税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 贝特瑞出口自产货物免征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贝特

瑞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所含应予以退还的进项税额可以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贝特

瑞出口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

报告期内，贝特瑞国外销售收入分别为

４３

，

７３４．８５

万元、

５１

，

３６８．１８

万元和

２５

，

６０３．３２

万元，应收出口退税额

分别为

２

，

７４５．７８

万元、

３

，

４３４．２２

万元和

１

，

６０９．９７

万元。 如果未来国家改变出口退税政策，将会影响贝特瑞的经营

业绩。

９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贝特瑞及子公司深圳贝特瑞纳米、天津贝特瑞材料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１５％

；贝特瑞子公司鸡西

市贝特瑞报告期内

２０１２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１５％

。

其中， 贝特瑞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税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贝特瑞依据深圳市光明新区地方税务局深地税光备［

２０１４

］

２０

号税务事项通知

书，

２０１４

年度暂按

１５％

的优惠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贝特瑞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复审工作正在

进行中。 贝特瑞子公司天津贝特瑞材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贝特瑞子公司深圳贝特瑞纳米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度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贝特瑞子公司鸡西市贝特瑞石墨产业园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未来可能因上述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或者贝特瑞或其子公司在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到期后无法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等原因，导致贝特瑞或其子公司无法继续获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１０

、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贝特瑞国外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６．５５％

、

５５．１９％

以及

５１．０５％

，国外销售收入占比较

高。 在国际业务方面，贝特瑞均采用美元计价结算，加上国际客户的回款需要一定的期限，从而形成外币类应收

账款，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对公司的外币资产产生汇兑损益，进而影响贝特瑞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因人

民币升值导致的汇兑损失分别为

１２６．０８

万元、

８３６．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因汇率变动形成的汇兑收益为

２３９．７１

万元。 由于公司目前国外销售收入仍保持较高比例，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将会对贝特瑞的经营

业务产生一定影响。

１１

、应收账款风险

２０１２

年底、

２０１３

年底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底，贝特瑞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２０

，

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７

，

２８１．７６

万元和

３５

，

９３３．０７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３４％

、

２９．３１％

和

７１．６５％

。 尽管贝特瑞的主要客户均为大型知名企

业，客户信誉度高，同时公司也建立客户信用管理、应收账款回款管理等相关制度，防范应收账款回款风险，但随

着未来贝特瑞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应收账款余额将可能提高，如果贝特瑞出现大量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情况，

这将会对贝特瑞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１２

、人才流失和技术失密风险

贝特瑞拥有强大的锂电池材料产品研发能力，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贝特瑞共获得专利

８４

项，其中国内授权专

利

７７

项，国际授权专利

７

项；贝特瑞取得

５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认定；同时，贝特瑞是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

国家标准的主起草者。 由于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很大程度上依赖专业人才，特别是核心技术人员，如果出现核

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公司的持续创新能力，还有可能导致产品技术的泄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

此外，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技术人员数量将会继续增加，且随着锂电池材料行业人才竞

争的加剧，将增加公司保留人才的成本，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释义

在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中国宝安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贝特瑞、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的股份

本次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中国宝安向金华瑞投资等

４９

名贝特瑞少数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

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的股份的交易行为

交易对方 指 参与本次交易的金华瑞投资等

４９

名贝特瑞少数股东的合称

金华瑞投资 指 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大业投资 指 大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绿杰 指 海南绿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九鼎投资 指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海成长 指 南海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工创投 指 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联创投 指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捷锐投资 指 上海捷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芳集团 指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华宸 指 天津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启明创投 指 北京启明创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中节能 指 深圳中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外部财务投资者 指

金华瑞投资、大业投资、海南绿杰、九鼎投资、南海成长、华工创投、通联创投、

捷锐投资、华芳集团、中信华宸、启明创投以及深圳中节能等

１２

名外部机构

股东和王婷

员工股东 指

岳敏、贺雪琴、曾广胜、贺德华、黄映芳、杨红强、王培初、孔东亮、梁奇、王桂

林、郭晓平、黄友元、杨才德、庞钧友、闫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魏建刚、易

征兵、陈俊凯、吴敦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红耀、刘超平、易神杰、刘兴

华、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师、毛清晖、崔乐想、程林等

３６

名贝特瑞员工

股东；其中，贺德华为中国宝安高管，为便于表述也将其纳入员工股东范围；

同时，前述员工股东中包含王培初、王桂林、魏建刚、郭庆、李佳坤、王思敏

６

名已离职员工。

宝安控股 指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恒隆国际 指 恒隆国际有限公司

富国投资 指 富国投资有限公司

宝安投资 指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安控股 指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标的资产交割日、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向中国宝安交付标的资产的日期，即标的资产办理完毕过户至中国

宝安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指

中国宝安与各交易对方签订的《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预案》、本预案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本摘要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标的公司所处的锂电池产业链市场空间广阔

标的公司贝特瑞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二次电池用材料，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正极材料以及石墨加工制品等。 其所处行业为锂电池材料行业，该行业属于锂电池的上游行业，其发展前景与锂

电池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在过去几年中，全球锂电池出货量保持稳定增长状态，

２０１３

年全球锂电池出货量超过

６０

亿单元，同比增长

２３％

，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左右的增长幅度提升了近

８

个百分点。 而下游锂电池行业的需求市场主要集中在消费类电

子、电动工具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中平板电脑以及新能源汽车是带动锂电池出货量增长的主要动力，平板

电脑

２０１３

年全球出货量同比增长

５０％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２４．２

万辆，同比增长

４４％

。

在消费类电子销售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增速加快。 新能源电动汽车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

来源于锂电池性价比的提高和政策的鼓励引导。 锂电池近年来价格下降较快，且性能明显提高，使得同等价位的

电动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相比大部分性能已经比较接近，在续航里程方面，

３００ｋｍ

的里程在城市内基本可满足用

户需求；各地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政策扶持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政府采购力度不断加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贯彻落实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

家战略，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重点发展纯电动汽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以市场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建立长期稳定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

境， 加快培育市场， 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根据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０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达到生产能力

５０

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

５００

万辆的水平，其中纯电动车是主要技

术路线，我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发展趋势向好。 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锂电池、锂电池材料产

业链的市场空间广阔。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

在面对外部复杂的经济局面和严峻的行业形势，上市公司中国宝安致力于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

和生物医药业为主的投资控股集团，尤其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新材料、新

能源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坚持贯彻“在发展中抓加减，在加减中促升级”的方针，以优化资源

配置和完善管控体系为基础，实施“抓销售、调结构、促创新”发展思路。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宝安的高新技

术产业规模逐步扩大，集群效应进一步凸显，中国宝安将继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 本次收购

高新技术企业贝特瑞的股权，符合中国宝安的发展战略。

（三）资本市场为在中国宝安的资产重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资产重组行为日趋活跃，资产重组手段逐渐丰富，资产重组市场环境良好，行业的资产

重组受监管层的政策支持。 作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为中国宝安的资产重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收购优质资产，进一步增强控制力

标的公司贝特瑞为全球最主要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供应商之一， 据韩国

ＳＮＥ

公司统计，

２０１２

年贝特瑞负

极材料出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３５％

，同时贝特瑞的技术研发能力行业领先，产品质量稳定。 最近两年一期，贝

特瑞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７７

，

３４４．７１

万元、

９３

，

０７８．５４

万元和

５０

，

１５３．３２

万元。 预计未来锂电池下游产业链

的市场需求量上升，贝特瑞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宝安将持有贝特瑞

８９．９３％

股权，在增强公司对贝特瑞控制力的同时，有助于公司高新

技术产业规划的实施，有助于公司统筹配置集团内部各项资源，有助于公司在资本运营上实行进一步的产业延

伸和扩张。

（二）充分利用资本平台，加快锂电池材料业务发展

标的公司贝特瑞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未来市场规模的扩大，贝特瑞资金需求将会逐步增加，本次

交易前，中国宝安已通过股本增资、提供借款担保等方式为贝特瑞缓解资金需求。 本次交易后，中国宝安将更加

便于利用自身的资本市场平台为贝特瑞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以加快锂电池材料业务的发展。

（三）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回报股东和社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贝特瑞的净资产及经营业绩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的

比例将进一步大幅提升，从而提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规模，增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利润，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第二节 交易对方的总体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金华瑞投资、大业投资、海南绿杰、九鼎投资、南海成长、

华工创投、通联创投、捷锐投资、华芳集团、中信华宸、启明创投、深圳中节能、王婷、岳敏、贺雪琴、曾广胜、贺德华、

黄映芳、杨红强、王培初、孔东亮、梁奇、王桂林、郭晓平、黄友元、杨才德、庞钧友、闫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魏建

刚、易征兵、陈俊凯、吴敦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红耀、刘超平、易神杰、刘兴华、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

师、毛清晖、崔乐想以及程林等

４９

名贝特瑞少数股东；前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贝特瑞

３４

，

６１１

，

９８６

股，占贝特瑞股

本总额的

４２．２０９７％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前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股份。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上述交易对方持有贝特瑞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交易对方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岳敏 员工股东，董事、总经理

７

，

１０６

，

５６６ ８．６６６５

２

金华瑞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９７６

３

大业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７８

４

海南绿杰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６８３

５

九鼎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３９０

６

南海成长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９３

７

贺雪琴 员工股东，董事、董事长

１

，

６０５

，

０３９ １．９５７４

８

华工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９５

９

通联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９５

１０

捷锐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９５

１１

华芳集团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９５

１２

中信华宸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７５６

１３

王婷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７６０

，

２６５ ０．９２７２

１４

贺德华 宝安高管

６７５

，

０５８ ０．８２３２

１５

曾广胜 员工股东，董事

６７５

，

０５８ ０．８２３２

１６

启明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１７

１７

深圳中节能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９８

１８

黄映芳 员工股东，董事、财务负责人

２６５

，

０００ ０．３２３２

１９

杨红强 员工股东，董事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２３１７

２０

王培初 员工股东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５２４

２１

孔东亮 员工股东，董事

１１５

，

０００ ０．１４０２

２２

梁奇 员工股东，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２０

２３

王桂林 员工股东

８５

，

０００ ０．１０３７

２４

郭晓平 员工股东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３２

２５

黄友元 员工股东，副总经理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１０

２６

杨才德 员工股东

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７

２７

庞钧友 员工股东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６６

２８

闫慧青 员工股东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５

２９

邓明华 员工股东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５

３０

魏建刚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４

３１

易征兵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４

３２

郭庆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４

３３

王政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４

３４

梅佳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３５

吴敦勇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３６

周皓镠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３７

王红耀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３８

李佳坤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３９

刘兴华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４０

刘超平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４１

陈俊凯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４２

易神杰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４３

程林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４

王思敏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５

方三新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６

王腾师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７

毛清晖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８

崔乐想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４９

李眸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２

合计 ———

３４

，

６１１

，

９８６．００ ４２．２０９７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宝安控股已持有贝特瑞

５７．７８％

的股份，贝特瑞是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

司。

本次交易，本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合计购买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贝特瑞

３２．１５％

的股份，宝安控股持有贝特瑞

５７．７８％

的股份，本公司直接和间

接持有贝特瑞

８９．９３％

的股份；贝特瑞少数股东中的外部财务投资者将不再持有贝特瑞的股份，贝特瑞少数股东

中的员工股东合计将持有贝特瑞

１０．０７％

的股份。

本次交易前后，贝特瑞的股本结构分别如下：

股东

发行前持股情况 发行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中国宝安 ——— ———

２６

，

３５９

，

４５８．００ ３２．１５

宝安控股

４７

，

３７８

，

０１４．００ ５７．７８ ４７

，

３７８

，

０１４．００ ５７．７８

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

２３

，

１６０

，

２６５．００ ２８．２４

——— ———

员工股东

１１

，

４６１

，

７２１．００ １３．９８ ８

，

２６２

，

５２８．００ １０．０７

合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股份。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标的资

产的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结果，由双方

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贝特瑞

１００％

股份的预估值约为

２２５

，

１７２．７０

万元，对应标的资产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股份的预估值为

７２

，

３８３．０７

万元。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请参见本节之“三、本次交

易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之“（四）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的相关内容。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

、定价基准日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０．０２４９

元

／

股，计算公式为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本公司实施除权、除息事项，以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５４

，

３６３

，

１０８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

０．３０

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分红，分红实施后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

，

５０５

，

２３５

，

７２９

股；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的金额为

８．３２９１

元

／

股。

２

、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定价基准日和定价依据，经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８．３３

元

／

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的金额

８．３２９１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本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除前述分红派息外，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再次

作相应调整，具体方式为：

假设再次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

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再次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

１

：

派息：

Ｐ

１

＝Ｐ

０

－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

）

÷

（

１＋Ｎ

）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本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合计购买贝特瑞

３２．１４５７％

的股份。其中，向贝特瑞的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购买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的

１００％

，向贝特瑞的

２８

名未担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员

工股东（含已离职员工股东）购买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的

５０％

，向贝特瑞的

８

名担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员工股东购买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的

２５％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根据发行价格以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

份数之和；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

＝

各发行对象持有的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即为保护上

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出让的标的资产不足认购一股的余额，纳入本公司资本公积）。

同时，作为本次交易的配套安排，交易对方中的贝特瑞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从各自因本次交易获取的

中国宝安股份中无偿划转一定比例的中国宝安股份给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

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 并在划转后不承担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

将按照各自占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在本次交易前持有贝特瑞股份的相对比例受让前述无偿划转股份。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将按照本次交易的配套安排承担的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具体参见本节“四、

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的原则性安排”的相关内容。 上述相对比例依据以下公式计算：

该相对比例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贝特瑞股份数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

层人员在本次交易前持有贝特瑞股份合计数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测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依据标的资产预估值确定的整体作价计算，

可能会随标的资产评估值的调整而有所调整）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

称或姓名

交易对方股东类

别

持有贝特瑞

股份数（股）

购买比例

（

％

）

交易后持有贝

特瑞股份数

（股）

中国宝安发行

股份数（股）

拟无偿划转的中

国宝安股份数

（股）

１

金华瑞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５００ ７０３

，

０００

２

大业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

８３４

，

２５０ ６３２

，

７００

３

海南绿杰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

５３７

，

７５０ ４９２

，

１００

４

九鼎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５９３

，

０００ ２８１

，

２００

５

南海成长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

，

９４４

，

７５０ ２１０

，

９００

６

华工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２９６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６００

７

通联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２９６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６００

８

捷锐投资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２９６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６００

９

华芳集团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２９６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６００

１０

中信华宸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６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２

，

４８０

１１

启明创投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９７７

，

９００ ８４

，

３６０

１２

深圳中节能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６４８

，

２５０ ７０

，

３００

１３

王婷 外部财务投资者

７６０

，

２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６

，

２１３ １０６

，

８９４

１４

岳敏

员工股东，董事、

总经理

７

，

１０６

，

５６６ ２５．００ ５

，

３２９

，

９２５ ５

，

８５６

，

６９８

———

１５

贺雪琴

员工股东，董事、

董事长

１

，

６０５

，

０３９ ２５．００ １

，

２０３

，

７８０ １

，

３２２

，

７５２

———

１６

曾广胜 员工股东，董事

６７５

，

０５８ ２５．００ ５０６

，

２９４ ５５６

，

３３２

———

１７

贺德华 宝安高管

６７５

，

０５８ ５０．００ ３３７

，

５２９ １

，

１１２

，

６６４

———

１８

黄映芳

员工股东，董事、

财务负责人

２６５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９８

，

７５０ ２１８

，

３９３

———

１９

杨红强 员工股东，董事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４２

，

５００ １５６

，

５８３

———

２０

王培初 员工股东

１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２０６

，

０３１

———

２１

孔东亮 员工股东，董事

１１５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８６

，

２５０ ９４

，

７７４

———

２２

梁奇

员工股东， 副总

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８２

，

４１２

———

２３

王桂林 员工股东

８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２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１０１

———

２４

郭晓平 员工股东

６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８９５

———

２５

黄友元

员工股东， 副总

经理

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４１

，

２０６

———

２６

杨才德 员工股东

３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０ ５７

，

６８８

———

２７

庞钧友 员工股东

３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４９

，

４４７

———

２８

闫慧青 员工股东

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４１

，

２０６

———

２９

邓明华 员工股东

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４１

，

２０６

———

３０

郭庆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６５

———

３１

王政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６５

———

３２

魏建刚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６５

———

３３

易征兵 员工股东

２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６５

———

３４

陈俊凯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３５

吴敦勇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３６

梅佳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３７

李佳坤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３８

周皓镠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３９

王红耀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４０

刘超平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４１

易神杰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４２

刘兴华 员工股东

１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２４

，

７２３

———

４３

李眸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４

王思敏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５

方三新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６

王腾师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７

毛清晖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８

崔乐想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９

程林 员工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８２

———

合计

３４

，

６１１

，

９８６

———

８

，

２５２

，

５２８ ８６

，

８９３

，

９４２ ３

，

２５６

，

３３４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本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作相应调整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１

、贝特瑞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的锁定期

交易对方中金华瑞投资等贝特瑞的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自

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满后，该等交易对方所持有的该等股票的交易

和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该等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由于中国宝安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安排。

２

、贝特瑞员工股东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

营管理层人员）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同时，为保证业绩承诺补偿的可行性，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该等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按

比例分次解锁；但因履行业绩承诺补偿有关约定的除外。 具体解锁比例如下：

分次解锁后各年末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

理层人员）各自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

＝

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数量

×

（贝特瑞剩余承诺期各年的承诺利润数之和

÷

贝

特瑞承诺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 超过保留部分的限售股应当在确认当年未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或虽触发业绩

补偿义务但相应交易对方已完全履行该义务后方可解禁。

其中，因交易对方中员工股东中的贺德华是中国宝安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在遵守本次交易约定的锁定期的

同时，还应当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该等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由于中国宝安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安排。

３

、贝特瑞

７

名经营管理层人员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均承

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时，为保证业

绩承诺补偿的可行性，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按比例分

次解锁；但因履行业绩承诺补偿有关约定的除外。 具体解锁比例如下：

分次解锁后各年末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应保

留的限售股份数量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

该

７

名贝

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因本次交易配套安排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

（贝特瑞剩余承诺期各年的承诺利润数

之和

÷

贝特瑞承诺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 超过保留部分的限售股应当在确认当年未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或虽触

发业绩补偿义务但相应交易对方已完全履行该义务后方可解禁。

本次发行结束后，该等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由于中国宝安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安排。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四、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的原则性安排

１

、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不承担业绩承诺、不承担利润补偿

金华瑞投资等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不参与贝特瑞未来年度的盈利承诺， 不承担相应的利润补偿义务，

其对应的利润补偿义务由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予以承

担。

２

、其他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以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最终也将以收益法评估结

果确定， 届时将由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以外的交易对方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所依据的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以下简称“承诺期”）各年的预计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贝特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作为业绩承诺金额。 待最终评估报告出具后，由中国宝安与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以外的交易对方签订正式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定具体业绩承诺金额。

在承诺期内，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贝特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不足

预计净利润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差额后，由外部财务投资

者股东以外的交易对方以如下方式对中国宝安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承诺期内，因贝特瑞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而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时，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当年应补偿总金额：

当年应补偿总金额

＝

（贝特瑞截至当年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

－

贝特瑞截至当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数）

×

甲方在本次交易中向所有交易对方收购的贝特瑞股份合计数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贝

特瑞的股本总额

－

累计已补偿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则补偿金额取值为

０

。 即贝特瑞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超

出净利润预测数的部分，不能对以前年度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进行返还。

（

１

）员工股东业绩补偿安排

承诺期内，因贝特瑞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而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时，交易对方中的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

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当年应补偿金额：

交易对方中的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

人员）按其在本次交易中转让的贝特瑞的股份比例承担补偿义务，即该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金额

＝

当年应补偿总

金额

×

该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股份数

÷

中国宝安在本次交易中向所有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承诺期内，因贝特瑞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而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时，中国宝安将在关于贝特瑞的《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后的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上述交易对方。 上述交易对方应在接到中国宝安通知后的九十日内按照上

述公式计算以现金形式向中国宝安补偿应予补偿的金额。

如上述交易对方未能按照前述约定的承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 在现金补偿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三十日内，

中国宝安有权选择：召开董事局会议，确定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上述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中国宝安的股份）（简称“回购注销”）；或书面通知上述交易对方后，将其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中国宝安的

股份）无偿划转给《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日登记在册的本次交易对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

数量占《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日中国宝安扣除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简称“无

偿划转”）。

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宝安董事局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无

法和

／

或难以回购注销的，中国宝安有权终止回购注销方案，书面通知本次交易对方，要求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交易对方中的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

人员）应补偿股份数量（中国宝安的股份）

＝

该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员工股东承担的该部分业绩补偿金额以其在本次交易中的交易金额为限承担补偿责任。

（

２

）员工股东应承担的业绩补偿之外的贝特瑞未实现净利润数的补偿安排

１

）对于员工股东（不包括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应

承担的业绩补偿之外的贝特瑞未实现净利润，由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７

名贝特瑞

经营管理层人员根据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中国宝安股份数和因本次交易配套安排取得的中国宝安股

份数的合计数的相对比例承担补偿义务，具体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当年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应补偿

金额：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当年应补偿金额

＝

（当年应补偿总金额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以

外的员工股东当年应补偿金额）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中国宝安股

份数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因本次交易配套安排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

理层人员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

因本次交易配套安排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承诺期内，因贝特瑞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而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时，中国宝安将在关于贝特瑞的《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后的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应在接到中国

宝安通知后的九十日内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以现金形式向中国宝安补偿应予补偿的金额。

如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未能按照前述约定的承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在现金补偿

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三十日内，中国宝安有权选择：召开董事局会议，确定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该

７

名

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未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中国宝安的股份）（简称“回

购注销”）；或书面通知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后，将其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中国宝安的股份）无偿划转

给《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日登记在册的本次交易对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日中国宝安扣除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简称“无偿划转”）。

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宝安董事局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无

法和

／

或难以回购注销的，中国宝安有权终止回购注销方案，书面通知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未履行现

金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要求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中国宝安的股份）

＝

该交易对方当年应补

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２

）对于上述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

按照如下补偿方式予以补偿：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各自以持有的贝特瑞股份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数量

＝

（该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金额

－

该交易对方当年已补偿金额）

÷

本次交易贝特瑞评估值对应的每股金额

本次交易贝特瑞评估值对应的每股金额

＝

本次交易贝特瑞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贝特瑞的股本总额

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各自以持有的贝特瑞股份应补偿的股份应当在确定前述所有方式均不足以补

偿当年应补偿中国宝安净利润数之日起十日内， 由该

７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中的交易对方与中国宝安按照

就其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数签署股份买卖合同， 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将各自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出售给

中国宝安。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贺德华先生在中国宝安担任运营总裁一职，是中国宝安的高级管理人员，属于中国宝安

关联方。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公司收购贺德华持有的贝特瑞股份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与其他交易对方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国宝安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贝特瑞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协议交易金额，按《重

组办法》规定计算的相关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资产总额（元）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额（元）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营业收入（元）

贝特瑞（

１００％

）

２

，

１０４

，

１７７

，

６２０．９３ ７９４

，

９１４

，

１３２．１８ ９３０

，

７８５

，

４４７．２９

贝特瑞（本次收购股权比

例

３２．１４５７％

）

６７６

，

４０２

，

６２５．４９ ２５５

，

５３０

，

７１２．１９ ２９９

，

２０７

，

４９７．５３

贝特瑞（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增资

股权比例

１２．２０％

）

２５６

，

６０６

，

５６５．０５ ９６

，

９４０

，

５７３．３３ １１３

，

５１０

，

２１６．０８

资产总额

／

净资产额

／

营业收

入小计

９３３

，

００９

，

１９０．５４ ３５２

，

４７１

，

２８５．５２ ４１２

，

７１７

，

７１３．６１

本次交易金额

７２３

，

８３０

，

７６４．７４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中国宝安对贝

特瑞增资的金额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金额小计

９７３

，

８３０

，

７６４．７４

中国宝安

１３

，

６１１

，

８０１

，

３８７．９２ ３

，

２０１

，

７３０

，

３３２．０４ ４

，

１５５

，

０２４

，

０１３．８０

相关指标比例

７．１５％ ３０．４２％ ９．９３％

因中国宝安全资子公司宝安控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对贝特瑞实施了增资行为，因此本次交易在计算相关指标时

应当将该次增资行为纳入合并计算。 根据前述合并计算原则，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乘以相应

股权比例合计后与交易金额相比，相应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较低；故应取交易金额用于计算相关指标比例。 合

并计算的交易金额占中国宝安净资产或总资产的比例均不超过

５０％

， 且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占比亦不超过

５０％

，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

修订）相关规定需提交重组委审核。

七、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

本次交易预案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预案出具之

后，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１

、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贝特瑞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

８

栋

法定代表人 贺雪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８

，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３９４３３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已年检，

２０１３

年度已公示年报）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１７２３０４２９０９

号（国税纳税编码：

０４６０１９８６

，地税纳税编码：

２０１２５６４６

）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 （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 经营进出口业

务；普通货运。

二、贝特瑞的产权控制关系

（一）贝特瑞的股权结构图

（二）贝特瑞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贝特瑞的控股股东简要介绍

（

１

）宝安控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８

层

２８０３

房

法定代表人 钟征宇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４４２５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已年检，

２０１３

年度已公示年报）

经营范围

科技项目投资及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矿产品，机电产品，土特产品的购销（不含

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

２

）宝安控股的股权结构图

宝安控股属于中国宝安的全资子公司。

２

、贝特瑞的员工股东和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简要介绍

关于贝特瑞的员工股东和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的相关情况请参见本摘要“第二节 交易对方的总体情况”。

（三）贝特瑞最近两年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１

、贝特瑞最近两年又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１６

，

３６６．５１ ２１０

，

４１７．７６ １７７

，

２２２．１６

总负债

１０３

，

６３８．８０ １２４

，

８５６．４８ ９９

，

３６７．８８

股东权益

１１２

，

７２７．７１ ８５

，

５６１．２９ ７７

，

８５４．２８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５０

，

１５３．３２ ９３

，

０７８．５４ ７７

，

３４４．７１

营业利润

３

，

０１０．１７ ８

，

４２１．５２ ５

，

４４８．６９

利润总额

３

，

７２８．３８ １０

，

９９８．２９ ６

，

９９９．４０

净利润

２

，

９５９．１２ ９

，

３２５．５９ ５

，

９０１．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

，

８３０．７７ ８

，

８３０．０２ ５

，

４６９．６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２８．３５ ４９５．５７ ４３１．６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贝特瑞收入及利润变动情况分析

贝特瑞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较上一年同期增加

１５

，

７３３．８３

万元，增幅比例为

２０．３４％

。 贝特瑞收入增加的原因

主要是：近年来，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量稳步增长，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锂离子电池的需求量迅速增加，从

而为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带来较快的发展；随着贝特瑞垂直产业链布局的打造完成，各公司陆续释放产能，内部

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得到提升，同时贝特瑞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技术行业领先，产品质量稳定，贝特瑞在

保持与锂电池前十大客户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形成了相对增加的营业收入。

贝特瑞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同期增加

３

，

４２４．３３

万元，增幅比例为

５８．０３％

，主要原因在于

２０１３

年石墨

等原材料价格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外销产品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产品综合毛利率上升，同时

２０１３

年贝特瑞获得政府

补助较多所致。

贝特瑞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营业收入占

２０１３

年全年比重为

５３．８８％

，净利润占

２０１３

年全年比重为

３１．７３％

，主要

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未到主要账款回收期，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相对较高；（

２

）

虽然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销售量上升，但产品价格有所下降，综合毛利率降低；（

３

）天津贝特瑞科技等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新投产，

２０１４

年收益较小或为负数；（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份贝特瑞获得的政府补助相对

２０１３

年全年较少。

３

、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贝特瑞对各股东进行现金分红，金

额为

３

，

１６８

万元，该笔分红已于

２０１３

年支付完毕。 除上述情况外，最近两年一期贝特瑞未进行利润分配。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贝特瑞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二次电池用材料，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正极材料

以及石墨加工制品等。 其所处行业属于锂电池材料行业。

贝特瑞为全球最主要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供应商之一， 据韩国

ＳＮＥ

公司统计，

２０１２

年贝特瑞负极材料出

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３５％

，排首位。 贝特瑞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材料开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第一

家将天然石墨深加工产品用于锂离子电池的企业， 同时为拥有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完整价值产业链的企业，是

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国家标准的主起草者。

全球最优秀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包括韩国的三星、

ＬＧ

，日本的松下、三洋以及中国的比亚迪、力神、万向、光

宇等均是贝特瑞的客户。 贝特瑞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工具等消费电子领域，同时也已在

比亚迪、万向、五洲龙、宇通等知名品牌电动汽车上应用，并在国外多家著名汽车公司的电动汽车上进行测试。

贝特瑞的技术研发能力行业领先。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贝特瑞共获得专利

８４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

５

项，获准

设立了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广东省新能源材料院士工作站”、“广东省锂离子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工程实验

室”、“广东省绿色动力电池负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聚合物微粒子合成及应用工程实验室”、“深圳市

企业技术中心”等多个研究实验室和研发平台。 贝特瑞拥有国际一流的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院研制的硅基复

合材料、钛酸锂、磷酸铁锂、层状锰酸锂、软碳、活性炭、石墨烯、纳米导电剂等均具国际先进水平，正在进行产业

化。

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行业，贝特瑞已引领了该行业的发展方向。

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预案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预案出具之

后，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１

、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交易时，除本预案的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１

、交易终止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方案需要上市公司董事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从签署协议到完成交易需要一定时间。 在交易推进过程中，市场情况可能

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次交易的条件；此外，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也可能对交易方案产

生影响。 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市场变化以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

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或取消的可能。 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２

、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上述协议需要经中国宝安董事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起生效。

本次交易仍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交易方案能否通过董事局、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各主管部

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３

、交易方案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披露的方案仅

为根据预估值设计的初步方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可能会

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和市场状况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因此本预案披露的交易方案存在被调整的风险。

４

、部分业绩补偿无法收回的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将由交易对方中的

２９

名贝特瑞员工股东和

７

名经营管理层股东承

担，其余

１３

名外部财务投资者股东不承担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参与各方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

约定了明确可行的业绩补偿方案。 当相关交易对方没有按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时，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要求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但在履行必要的法律措施后，依然可能存在部分业绩补偿无法按照预期收回的风险。

（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

与交易标的相关的风险详见本摘要“重大风险提示”部分的相关内容。

（三）其他风险

１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要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

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由于以上各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票价

格可能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给投资者造成投资风险。 因此，提请投资者注意股市风险。

２

、不可抗力风险

自然灾害、战争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本公司的财产、人员造成损害，并有

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进程及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此类不可抗力的发生可能会给本公司增加额外成本，从而

影响本公司的盈利水平。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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